
未出售的房屋
由谁来交维修资金？

本报讯（记者 王利辉 通讯员 李
俊甫）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被称为“房
屋的养老金”，与广大小区业主利益息
息相关。那么，首期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交存时间是咋规定的？开发建设单
位可否代收业主的维修资金？未出售
的房屋由谁来交维修资金？4 月 1 日，
记者带着相关问题到市物业管理中心
进行了采访。

市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商品住宅的业主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后 30 日内，将首期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存入维修资金专户。开发建设单位
在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
向购房人发放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印制
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告知书。购
房人持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告知
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身份证原件，到
指定的专户管理银行将首期房屋专项
维修资金一次性存入维修资金专户，
并建立业主分户。

根据《许昌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有关规
定：首期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直
接存入维修资金专户，严禁开发建设
单位代收专项维修资金。业主不得将
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于开发建设单
位，否则承担一切经济风险。

未售出的房屋，由开发建设单位
在办理房屋首次登记时先予足额垫交
专项维修资金，待房屋售出时足额扣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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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职工转诊转院
医疗费用咋结算?

市民郑先生：请问，工伤职工转诊
转院医疗费用咋办结算？

许昌市民之家工作人员：工伤职
工由于伤情严重、当地协议医疗机构
条件有限的原因，需要转往其他医疗
机构治疗的，由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
及其亲属提出申请，并填写工伤职工
转诊转院申请表，经主治医师签署意
见，协议医疗机构审核盖章后报经办
机构，经办机构盖章签署意见后可转
诊转院。

费用结算提供材料：许昌市工伤
保险待遇审批表及工伤职工转诊转院
申请表、工伤认定书原件、工伤职工身
份证复印件、医疗机构收费专用票据、
住院病历复印件、费用汇总清单、相关
检查报告等。办理地点：许昌市市民
之家一楼A区109窗口。联系电话：
0374-2968266。

异地车能在许昌审了吗？
王先生：请问，异地车可以在许昌

审了吗？
许昌市车管所工作人员：3月24

日开始，异地车可以在许昌的车辆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

办理健康证还需要预约吗？
刘女士：请问，办理健康证还需要

预约吗？预约的话有人数限制吗？
魏都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目前，

办理健康证仍需要预约。每天预约体
检50人（每单位限5人），“从业人员服
务之窗”微信公众号的预约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 8 时至 11 时。咨询电话：
0374-3336692。

值班记者孙学涛 万誉

这是3月31日航拍的郑许市域铁路永昌大道站施工现场。目前，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连续梁围
墙、桥梁工程筑基、承台、节段梁架设及现浇梁浇筑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铁十六局集团负责承建的
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全长33.7公里，沿途设站11座，设计时速120公里。 记者 牛书培摄

随时申报，自选定点医疗机构，监督管理更严格

重症慢性病新政实施
本报讯（记者 杨佳倩 通讯员 李伟

华）重症慢性病情况复杂、治愈缓慢，
患者需要长期接受门诊或住院治疗，费
用支出较高。3 月 31 日，记者从市医保

局得到消息，为了简化重症慢性病申报
鉴定流程，方便参保人员，结合实际情
况，我市对重症慢性病申报鉴定办法进
行了修订，对申报时间、申报方法、鉴定

地点、申报周期和监督管理等进行了优
化。新政策自 4月 1日起实施。

从新老政策的对比中，大家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重症慢性病新政策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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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时间

随时申报，3 个月鉴定一
次，申报周期缩短。

每年有两次申报鉴定时
间，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申请复审延期也是一年两次。

随时申报，每个季度进行
一次体检和鉴定。复审也是每
季度进行一次审批。

申报没有时间限制，每季
度组织一次体检和鉴定，给了
参保人员足够多的机会。同
时，体检分散了，缓解了参保人
员和医院的压力。复审周期缩
短，方便了参保人员复审或者
增加病种（每人限申报1至2个
病种）。需要提醒的是，逾期未
提出复审延期申请的参保人
员，不再享受重症慢性病待
遇。因病情需要继续治疗的参
保人员，可在下季度申请复审
延期。超过两个季度未申请延
期者按首次申报对待。

申报方法

跳 过
单位，直接
申报。

参 保
人员到单位
填 写 申 请
表，单位到
医保部门统
一申报。

参 保
人员到医保
部门指定的
任意一家定
点医疗机构
填写许昌市
基本医疗保
险重症慢性
病申请鉴定
表，不用再
到 单 位 填
表。

申 报
环节减少。
参保人员可
根据自己的
情况随时到
医院申报，
不用再通过
单位申报，
减轻了单位
的负担，方
便了参保人
员。

鉴定地点

自选定点
医疗机构。

参保人员
必须在指定的
定点医疗机构
体检。

市直参保
人员可从许昌
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人民医
院、许昌市中
医院、许昌市
立医院中任选
一个作为申报
体检地点。精
神病患者只能
选择许昌市建
安医院申报鉴
定，结核病患
者只能选择许
昌市传染病医
院申报鉴定。

新政策更
加人性化。

需要注意
的是，一个季
度内，申报人
只能在一家定
点医疗机构申
报重症慢性病
（同时需要申
报结核病、精
神病的除外），
否则取消本季
度申报资格。

监督管理

监督更严格，处罚更严厉。

社会监督力量不足，对弄虚作假的处罚不
够严厉。

医保经办机构通过媒体将鉴定结果及医
保部门的监督举报电话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
于5个工作日。

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如有弄虚作假或不按
规定程序进行体检鉴定，将不符合重症慢性病
鉴定标准的参保人员鉴定为重症慢性病患者
的，医保经办机构将视情节轻重取消其重症慢
性病鉴定医师资格、医保医师资格，并将其列
入黑名单。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移交纪检监管
部门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对不符合重症慢性病条件，通过弄虚作假
等方式鉴定为重症慢性病患者的参保人员，医
保经办机构停止其重症慢性病待遇，3年内不
得再申报重症慢性病。在医保经办机构停止
其重症慢性病待遇前产生的重症慢性病医疗
费用由负责重症慢性病鉴定的定点医疗机构
承担，并按规定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处罚。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同时加大了对医
疗机构医护人员和参保人员弄虚作假行为的
处罚力度。

申报周期

一 些
病种有效期
微调。

丙 型
肝炎有效期
为 1 年，结
核病（肺外
结核）有效
期为 2 年，
其他病种有
效 期 为 3
年。有效期
满后需要延
期的，经医
保经办机构
审核批准可
按 规 定 延
期；未批准
的，重症慢
性病就医卡
自截止日期
起 自 行 作
废，重症慢
性病待遇自
行停止。丙
型肝炎有效
期满后不再
重新申报和
延期，结核
病（肺外结
核）有效期
满后不再延
期，因治疗
需要延期的
应重新申报
鉴定。

重症慢性病政策变化看点

郑许市域铁路
加紧建设


